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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出席者：  

議程三  

 

 

尹慧嫻女士  

吳雅怡女士  

 

 

啟德體育園公共關係及傳訊主管  

啟德體育園公共關係及傳訊助理經理  

 

*   *   * 

 

主席致歡迎辭  

1.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下文簡稱「食環會」)主席歡迎所有委員及

部門代表出席食環會第十二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員按《九龍城區議會常規》 (下文簡稱《區議會

常規》 )第 22 條的規定申報利益，若委員的物業業權、職業或投資等個

人利益與討論事項有關連，或有潛在利益衝突，委員應主動在會議上申

報，以便他按《區議會常規》作出決定。  

3.  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80(1)條，委員會會議的法定

人數為全體成員人數的一半，而議員必須佔出席會議的成員半數或以上。

如在會議開始或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須指示秘書召

喚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鐘後仍未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會宣布休會。

他接着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3 條的規定，批准每名與會者就同一議題

參與討論時最多發言三次，每次發言的時限為兩分鐘。他又提醒與會者

關掉手提電話，或將響鬧裝置改為震動提示，以免會議受到干擾。  

 

議程一  

通過第十一次會議記錄  

4.  主席宣布第十一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無須修訂，並獲委員會一致

通過。  

 

議程二  

跟進紅磡蕪湖街及船澳街交界與馬頭圍道 8 號對出行人路食材通宵擺放

引致的環境衞生及食物安全問題及建議紅磡街市旁無障礙洗手間加設扶

手、街市外牆美化  

(食環會文件第 51/2025 號 ) 

5.  委員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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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文簡稱「食環署」)提交的

席上文件第 1 號書面回應。  

7.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在街道管理工作上，署方的職責為規管非法販賣活動及保

持環境衞生。署方的執法人員在處理店舖阻街投訴時，會因

應現場情況，包括行人路的闊度、當時的人流數量及店舖經

營者能否提出合理權限或解釋等因素，採取合適的行動；  

(ii)  署方在接獲文件後，曾多次派員於不同時段包括深宵到有

關地點巡查，發現於晚上約 10 時有運輸工人在馬路上將蔬

菜及生果等貨物以密封的發泡膠箱運送到文件提及地點一

帶的行人路，等待早上約 7 時搬進有關的店舖內。巡查期

間，署方人員未有發現有人非法販賣造成阻礙及未有發現

違反潔淨條例的事宜。署方人員亦已向該地點附近一帶的

店舖負責人及搬運工人發出口頭勸諭，提醒他們須儘快完

成上落貨物活動，及儘量保持行人路及馬路面暢通。署方會

繼續密切留意有關地點的情況，並會在需要時採取適當行

動，以保持環境衞生；  

(iii)  紅磡市政大廈旁的暢通易達洗手間內的扶手早前曾損壞，

現時已完成維修。而有關於該洗手間外增設扶手的建議，署

方會與建築署商討其可行性；以及  

(iv)  由於紅磡街市現時未有被納入街市現代化計劃，故暫時不

會進行翻新及重建工程。署方的街市活化組已備悉委員的

意見，並會不定時檢討街市的營運和環境，制定合適和可行

的改善方案。  

8.  主席總結表示，希望部門積極考慮有關美化紅磡街市的意見，以

吸引更多市民前往，從而帶動附近一帶的消費。  

[會後補註：食環署已聯絡建築署，並確認將於上述暢通易達洗手間的外

牆及內部增設扶手。食環署會繼續與建築署跟進有關工程的進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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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三  

有關啟德體育園光污染管控事宜  

(食環會文件第 52/2025 號 ) 

9.  委員介紹文件。  

10.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環境保護署 (下文簡稱「環保署」)及啟德體育

園有限公司 (下文簡稱「啟德體育園」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 及 8 號書面

回應。  

11.  環保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本港現時沒有管制光污染的法例。儘管如此，署方在接獲

有關啟德零售館戶外燈光裝置光滋擾的投訴後，已派員到

場巡查，並向啟德體育園轉達居民的關注，及提供《戶外

燈光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勸諭採取適當措施，包括調

低亮度及在特定的時間後關掉戶外燈光等，以減低燈光裝

置對附近居民作息的影響；以及  

(ii)  據署方了解，該戶外燈光裝置已設定於每日晚上十一時自

動關閉。  

12.  啟德體育園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啟德零售館外的大型 LED 屏幕會於每天傍晚 6 時自動將

亮度調低至最合適的水平，並已參考環保署的《戶外燈光

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於晚上 10 時後停止播放內容，

以盡量減低對附近居民作息的影響；  

(ii)  該屏幕的管控系統因本年 9 月 24 至 25 日颱風「樺加沙」

吹襲而出現故障，導致該屏幕於晚間仍維持高亮度及在預

設的關閉時間後持續運作。技術人員當晚巡查時已發現上

述情況，並於晚上約 11 時手動關閉屏幕，隨即進行系統重

置；以及  

(iii)  啟德體育園會加強監察屏幕系統的運作，確保系統按照既

定程序及時間正常運行，以防止上述情況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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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該屏幕在亮度調低後仍對附近居民的作息造成影響，查詢

屏幕於晚上 6 時調低後的亮度，以及是否可再調低一點，

減低對鄰近居民的影響；  

(ii)  啟德零售館的營業時間在晚上 10 時結束，建議於非舉行

盛事活動時配合零售館的關門時間，提早關閉屏幕；  

(iii)  該屏幕在活動期間發出的聲浪較大，建議調整音量；以及  

(iv)  啟德 1 號的招牌亮度亦非常高，希望環保署派員調查，及

向公眾及業界詳細講解《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

的要求。  

14.  環保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就啟德 1 號招牌亮度的情況，署方亦收到相關的投訴。署

方會勸諭屋苑的物業管理公司將亮度調低及於指定時間

後關掉招牌；以及  

(ii)  《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已上載至署方的網站，

署方亦會提供有關連結供各委員參考。  

15.  啟德體育園代表回應表示，投訴當天因屏幕故障，才會令屏幕於

晚上 10 時後仍以高亮度運作。園方當晚發現問題後，已即時手動關閉屏

幕。園方重申，該屏幕於每天傍晚 6 時會自動將亮度調低至最合適的水

平，並會於晚上 10 時後停止播放內容。此外，該屏幕並沒有裝置發聲功

能，故並不會發出聲浪。若委員或居民在車站廣場附近一帶聽到其他部

門的廣播，歡迎與有關部門或啟德體育園聯絡，以進一步跟進。  

16.  主席總結表示，希望啟德體育園定期對屏幕進行檢查及維修，以

及調整光度至更舒適的狀態，並考慮最遲於晚上 10 時半前關閉屏幕，以

免影響附近居民作息。若有突發情況，請盡快通知相關持份者及議員，

免生誤會。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5 年 12 月 1 日轉呈《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

作 業 指 引 》 的 連 結 (https://www.eeb.gov.hk/sites/default/files/zh -

hant/node762/guidelines_ex_lighting_install_chi.pdf)予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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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四  

建議於食環署轄下垃圾站增設多類型回收箱以擴大回收渠道  鼓勵及推

廣更多市民參與回收  

(食環會文件第 53/2025 號 )  

17.  委員介紹文件。  

18.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食環署及環保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4 及 7 號

書面回應。  

19.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位於富高工業中心 (A 座 )的環保回收店經常將回收物放置

在店舖外的行人路及馬路上，不但霸佔道路，還會影響環

境衞生。由於有關問題涉及多個部門，希望各相關部門進

行聯合行動跟進有關情況；  

(ii)  窩打老道山的居民對環保設施的需求殷切，但由於該區以

私人樓宇為主，申請安裝廚餘回收設施相對困難。為方便

居民進行廚餘回收，建議部門考慮於文運道垃圾收集站增

設廚餘回收設施；  

(iii)  何文田廣場的玻璃瓶回收桶經常爆滿，部分居民因此將回

收物放置於回收桶旁，對附近的環境衞生造成影響，希望

部門加強對承辦商的監察，並提升清理回收桶的頻率；  

(iv)  建議部門加強對環保回收公司的巡查，及加強宣傳教育工

作，以提高相關商舖保持環境衞生的意識；  

(v)  建議部門考慮在垃圾收集站增設環保回收設施，或善用食

環署街市的空置舖位，在街市內設立「綠在區區」回收便

利點，方便居民進行回收，亦有助吸引更多人流到街市；

以及  

(vi)  部分回收商及「綠在區區」的回收便利點將待處理的回收

物放置於後巷，容易造成蟲鼠問題。要求部門加強監督。 

20.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一直積極支持環保署的環保回收政策。在接獲環保署

建議在署方轄下垃圾收集站增設環保回收設施後，署方會

根據該收集站的實際運作情況進行評估，盡力配合，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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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新增的設施不會影響向市民提供的家居垃圾收集服

務，以及站內員工和使用者的安全；  

(ii)  署方知悉區內部分環保活動引至雜物阻街的情況，會參與

聯合行動，並加強執法工作；   

(iii)  署方於過去 3 個月於曲街及富高工業中心 (A 座 )一帶共發

出 11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及 27 張移除障礙物通知書；以及  

(iv)  署方會將在街市空置舖位增設回收設施的建議轉交予部

門的相關組別考慮。  

21.  環保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設置於公共空間的廢物分類回收桶容易出現被誤投垃圾

的情況，造成回收物污染而增加下游回收物處理或循環再

造的困難。因此，隨着「綠在區區」的網絡及服務日趨完

善，署方在 2022 年已移除市區在公共空間的路邊回收桶，

以提升社區回收的整體成效；  

(ii)  為鼓勵市民在棄置垃圾前，先將可回收物挑選出來交予其

居住的屋苑 /住宅大廈的回收桶或「綠在區區」社區回收設

施，署方已和食環署合作，安排在食環署轄下的垃圾收集

站張貼資源分類回收資訊，以及通過不同渠道，教育和鼓

勵市民源頭減廢、實踐廢物源頭分類和乾淨回收，向社區

傳達最新的減廢回收資訊。署方亦會適時諮詢食環署及相

關持分者，以改善區內回收設施；  

(iii)  署方會配合食環署按個別情況在區內合適的公眾垃圾站，

增設玻璃容器回收點，進一步擴大玻璃容器的收集網絡。

截至本年 8 月，署方委聘的玻璃管理承辦商在區內設置了

約 20 個公眾回收點收集廢玻璃容器，包括當區的「綠在區

區」回收便利點、公園、政府合署、垃圾收集站等。此外，

區內亦設立了約 240 個非公眾回收點，例如住宅屋苑、食

肆及商場等，方便市民回收；  

(iv)  署方會將何文田廣場玻璃容器回收桶經常爆滿、於文運道

垃圾收集站增設廚餘回收設施及加強監督「綠在區區」承

辦商的意見轉達予部門內相關組別考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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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現行的「充電池回收計劃」是自願性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計劃由業界推行及資助，並得到署方支持，以回收及循環

再造由家居產生常見的充電池。由於充電池需要存放在陰

涼乾燥的環境中，未必適合放置於公眾垃圾收集站內，以

免因站內情況，例如潮濕環境，而影響舊充電池的儲存狀

況及安全。署方會繼續鼓勵各界積極參與充電池回收計劃，

並於區內合適地方增設回收點，以進行乾淨回收。  

22.  主席總結表示，希望部門積極考慮委員提出的意見，進一步推廣

廢物回收的工作。  

[會後補註：食環署已就雜物被放置在馬路的情況轉介香港警務處跟進，

並會按需要配合執法工作。 ] 

 

議程五  

建議將「廚餘智能回收機」由現時的「自由道出口」遷移至「太平道出

口」  

(食環會文件 54/2025 號 )  

23.  委員介紹文件。   

24.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食環署及環保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2 及 5 號

書面回應。  

25.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已與環保署探討太平道垃圾收集站內智能廚餘回收

桶的擺放位置。由於垃圾收集車只能使用「太平道門口」

進出，智能廚餘回收桶的放置會影響垃圾收集車的運作，

故智能廚餘回收桶設置於現時的「自由道門口」；以及  

(ii)  就垃圾收集站的安全及衞生情況，署方已指示街道潔淨承

辦商需保持地方整潔及地面乾爽。如有市民需要使用智能

廚餘回收桶，會提供協助。  

26.  環保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建議使用智能廚餘回收桶的市民可經由「自由道出口」

進出。該處已鋪設防滑磚以確保安全。「自由道出口」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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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在晚上關閉後，其側門仍會開放，以便市民進入垃圾收

集站進行回收；以及  

(ii)  設置在「太平道出口」的腳踏式廚餘回收桶，主要供鄰近

食肆和小型商戶使用，因此不設「綠綠賞」積分獎賞。  

27.  主席總結表示，希望部門在區內合適地點增設更多廚餘回收設

施，並與各委員保持緊密聯繫。  

 

議程六  

建議加強推廣「綠綠賞」手機程式的功能及教育宣傳  鼓勵市民多關注及

使用科技  

(食環會文件第 55/2025 號 ) 

28.  委員介紹文件。  

29.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環保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6 號書面回應。  

30.  委員查詢惡劣天氣期間「綠在區區」的營運時間，並建議署方優

化「綠綠賞」手機應用程式內的連結功能，方便使用者點擊超連結，直

接瀏覽各個營辦團體的專頁。  

31.  環保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為配合在 2026 年 4 月 1 日起推行「綠綠賞」電子積分計

劃全面電子化的計劃，署方已安排「綠在區區」職員協助

有需要的市民安裝手機應用程式及示範如何使用電子積

分兌換功能；  

(ii)  為進一步改進「綠綠賞」的功能，署方現正積極籌備於「綠

綠賞」手機應用程式引入顯示智能回收箱和智能廚餘機實

時回收狀態的新功能，方便市民規劃回收安排。該新功能

預計於本年年底前推出，相關的資訊亦會同步在「香港減

廢網站」內發布；  

(iii)  「綠在區區」的營辦團體會利用其社交媒體專頁公佈各類

型最新資訊，例如惡劣天氣下的營運安排和季度營運報告，

讓公眾及時了解社區回收設施的情況。由於各區天氣情況

或有不同，「綠在區區」營辦團體會因應當區的實際情況，

於其社交媒體專頁更新最新營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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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署方會適時透過宣傳代表「大嘥鬼」在社交媒體宣傳有關

「綠綠賞」電子積分計劃的最新資訊，以增加推廣力度。

署方亦會與非牟利機構合作推行「綠展義工計劃」，加強向

不同背景的市民宣傳綠色減廢回收文化，並歡迎機構組織

「綠展義工」在社區傳達減廢回收資訊；以及  

(v)  署方已備悉委員的建議，並會持續監察「綠綠賞」的運作

情況和市民的需求，適時推出改善措施。  

32.  主席總結表示，希望署方考慮委員的建議，進一步完善「綠綠賞」

手機應用程式的功能，為市民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議程七  

其他事項  

33.  委員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議程八  

下次會議日期  

34.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暫定為 2026 年 1 月 20 日下午 2 時 30 分，

截止提交文件日期暫定為 2026 年 1 月 5 日。  

35.  主席在下午 3 時 18 分宣布會議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26 年 1 月 20 日正式通過。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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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6年 1月  


